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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法定語文主任協會  

 

有關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的意見調查報告  

 

 

背景及調查方法  

 

政府於 2014 年 4 月發表了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諮詢文件，就建議框

架徵詢意見。為收集各級法定語文主任對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的看

法，政府法定語文主任協會於 6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期間，向法定語文

主任職系所有同事 (約 460 人 )進行問卷調查 (問卷載於附件 )，共收回

36 份問卷。  

 

受訪者資料  

 

在是次問卷調查中，受訪者的男女比例約為 4:6。受訪者年齡分布方

面，22%為 21-30 歲，31%為 31-40 歲，25%為 41-50 歲，22%為 51-60

歲。職級方面，超過一半受訪者為二級法定語文主任 (58%)， 17%為

一級法定語文主任，22%為高級法定語文主任，3%為總法定語文主任

或以上。至於退休福利方面， 44%的受訪者屬新退休金計劃， 42%屬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14%屬公務員公積金計劃。絕大部分受訪者的正

常退休年齡為 60 歲 (94%)，只有 6%受訪者的正常退休年齡為 55 歲。 

 

調查結果  

 

理想退休年齡  

受訪者中， 55%認為現時的正常退休年齡理想， 31%認為理想退休年

齡應早於正常退休年齡，只有 14%認為理想退休年齡應遲於正常退休

年齡。認為現時的退休年齡理想的女受訪者比例為 64%，男受訪者比

例則只有 32%。認為理想退休年齡應早於正常退休年齡的男、女受訪

者比例相若，分別為 29%和 32%。29%男受訪者認為理想退休年齡應

遲於正常退休年齡，但只有 5%的女受訪者持相同看法。  

 

就年齡組別而言，大部分 26 歲至 45 歲的受訪者認為現時的正常退休

年齡理想，在各相關年齡組別佔 72%至 75%不等。至於 46 歲至 55

歲的受訪者，則較多認為理想退休年齡應早於正常退休年齡，在兩個

相關組別各佔 60%及 67%。所有 56-60 歲的受訪者都認為現時的正常

退休年齡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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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實任職級劃分，總法定語文主任或以上及高級法定語文主任較多認

為理想退休年齡應早於正常退休年齡 (分別為 100%及 50%)，而一級

及二級法定語文主任則較多認為現時的正常退休年齡理想 (各佔

67%)。  

 

另外，認為理想退休年齡應早於正常退休年齡的受訪者中， 64%享有

新退休金計劃下的退休福利，而參加了公務員公積金計劃及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的受訪者中，則大部分認為現時的正常退休年齡理想 (分別

佔 80%及 60%)。  

 

此外，認為理想退休年齡應早於正常退休年齡的受訪者中， 73%認為

理想退休年齡應為 55 至 60 歲之間，18%認為理想退休年齡是 50 歲。

認為理想退休年齡應遲於正常退休年齡的受訪者，則一致認為 65 歲

是理想退休年齡。  

 

對當局建議的意見  

 

建議 1：自一個未來日子起，提高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 (諮詢文件

3.3.1(a)段 ) 

 

過半數受訪者 (56%)贊成這項建議，25%反對 (全部皆為女性 )，19%無

意見。36-40 歲、46-50 歲及 51-55 歲這三個年齡組別的受訪者，大部

分贊成建議 (分別為 75%、 60%及約 67%)， 56-60 歲組別的受訪者更

一致贊成。實任職級方面，除一級法定語文主任職級人員贊成與反對

者各佔一半外，其餘職級的受訪者大部分贊成建議，二級法定語文主

任、高級法定語文主任和總法定語文主任或以上贊成建議的比例分別

為 52%、 63%及 100%。值得留意的是，對建議無意見的受訪者，絕

大部分實任二級法定語文主任職級 (86%)，退休福利方面則大部分屬

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參加者 (71%)。  

 

贊成建議的受訪者中，絕大部分 (80%)認為新入職文職公務員經提高

的退休年齡應為 65 歲， 10%認為 60 歲至 65 歲均可。有受訪者認為

無論退休年齡是否提高或提高至何歲數，都應讓新入職人員自行選擇

何時退休。  

 

反對理由：體力未必能應付工作；會影響健康；會影響團隊士氣；60

歲已適齡退休或已屬高齡；希望有多些時間享受退休生活；不應硬性

規定提高退休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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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為職系／部門首長提供更多彈性，讓他們可在有需要時選擇

性地僱用已屆退休年齡的員工擔任公務員職位 (諮詢文件 3.3.1(b)段 ) 

 

建議 2a：除最後延長服務外，如能符合相關的審批條件，容許退休

後繼續受僱一段較長的時間，但在任何情況下，整段受僱期總共不得

超過五年 (諮詢文件 3.3.9(a)段 ) 

 

大部分受訪者 (67%)贊成這項建議，14%反對，19%無意見。贊成建議

的受訪者中，83%認為建議時限 (即五年 )恰當，只有 17%認為不恰當，

當中認為 2 年及 3 年才算恰當者各佔半數。  

 

反對理由：時間太長；會阻礙同事晉升及影響新同事入職；容易做成

任人唯親的不公平現象。  

 

建議 2b：適度地放寬退休後繼續受僱的審批準則，容許職系／部門

首長基於需要向資歷較淺的公務員傳承專門知識或經驗，考慮挽留有

關人員 (諮詢文件 3.3.9(b)段 ) 

 

大部分受訪者 (67%)贊成這項建議， 19%反對， 14%無意見。  

 

反對理由：知識或經驗傳承可在任內或通過講座及課程進行；公眾未

必同意留用薪酬較高但工作能力可能減退的資深人員；應把所有員工

的退休年齡劃一為 65 歲，而不應由首長決定，但員工可基於個人理

由選擇於 60 歲退休。  

 

建議 2c：把最後延長服務的時間上限由 90 日提高至 120 日 (諮詢文件

3.3.9(c)段 ) 

 

近一半受訪者 (47%)對這項建議並無意見，39%贊成，14%反對。贊成

建議的受訪者中， 79%認為建議上限 (即 120 日 )恰當，只有約 14%認

為不恰當，當中有受訪者表示應提高至 360 日。  

 

反對理由：沒有需要，因為現行規定運作良好，而大部分職系並無繼

任問題；建議並無重大實質意義；時間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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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d：擴大退休後繼續受僱的適用範圍，以涵蓋新聘用條款的公

務員 (諮詢文件 3.3.9(d)段 ) 

 

絕大部分受訪者 (81%)贊成這項建議， 11%反對，約 8%無意見。  

 

反對理由： 60 歲是適當的退休年齡；會影響同事晉升機會，以及阻

礙新血加入。  

 

建議 2e：退休後繼續受僱的人員在繼續受僱期間，不應獲考慮晉升 (諮

詢文件 3.3.11 段 ) 

 

絕大部分受訪者 (83%)贊成這項建議，反對及無意見者各佔 8%。  

 

反對理由：晉升與否應取決於工作表現和對職系的貢獻，而非聘用條

件；會影響相關員工的工作態度，造成負面影響。  

 

建議 3：推出一項新的「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以合約形式聘用退

休公務員擔任以這些人士為對象的崗位，處理一些要求特定的公務員

技能或經驗的臨時 (包括有時限或兼職 )職務 (諮詢文件 3.3.1(c)段 ) 

 

絕大部分受訪者 (81%)贊成這項建議， 11%反對， 8%無意見。  

 

反對理由：會減少工作機會；會大大影響士氣；應着力培訓在職公務

員學會該特定技能，否則難有持續性，而該等合約人員亦未能享有公

務員原有的福利和待遇  

 

建議 3a：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的適用範圍只限於等同非首長級公務

員的合約崗位 (諮詢文件 3.3.14 段 ) 

 

大部分受訪者 (76%)贊成這項建議，只有 3%反對， 21%無意見。  

 

反對理由：首長級人員同樣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問題，因此需要舊人留

任，以舊帶新。  

 

建議 3b：在一般情況下，文職人員的 65 歲年齡限制將適用於退休後

服務合約計劃下的聘任 (諮詢文件 3.3.14 段 ) 

 

絕大部分受訪者 (80%)贊成這項建議，只有 3%反對， 17%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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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c：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的崗位的薪酬，不應較相若的公務員

職級的薪酬水平為高，而擔任這些崗位的人員一般不能享有其他適用

於公務員的附帶福利 (諮詢文件 3.3.14 段 ) 

 

絕大部分受訪者 (90%)贊成這項建議， 7%反對， 3%無意見。  

 

反對理由：公務員應享有適用的附帶福利；薪酬福利待遇應與工作表

現掛鉤，無關聘用條件。  

 

建議 4：精簡公務員離職後就業的規管機制，以便那些非首長級人員

並擔任較低職級的公務員在退休後按其意願可從事外間工作 (諮詢文

件 3.3.1(d)段 ) 

 

絕大部分受訪者 (86%)贊成這項建議，只有 3%反對， 11%無意見。  

 

反對理由：沒有必要。  

 

建議 4a：擴大一律批准於退休後從事外間工作的適用範圍，以涵蓋

其他屬前線及支援類别的公務員 (諮詢文件 3.3.1(d)段 ) 

 

絕大部分受訪者 (94%)贊成這項建議， 6%無意見，無人反對。贊成建

議的受訪者中，61%認為上述適用範圍最高應涵蓋至總法定語文主任

職級，另有 16%及 6%分別認為只應涵蓋至高級及一級法定語文主任

職級。 16%受訪者對此並無意見。  

 

反對理由：有關批准不適用於法定語文主任職系。  

 

其他意見  

 

共有 9 位同事提出其他意見，其中 8 位支持延長退休年齡，只有 1 位

反對。  

 

支持者的意見如下：  

 

 支持直接將公務員退休年齡延長至 65 歲 (但亦可基於個人理由選

擇於 60 歲退休 )，並繼續以原本的條件聘用，反對以任何合約形

式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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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退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以現代人類壽命及醫學科技來說仍算

合理，而且現代港人壽命既長，稍為延長退休年齡，不但可善用

勞動力，亦有利同事多賺取工作收入，減輕退休後的生計問題。

不過，延長退休年齡在不少市民眼中等同自肥，因此當局在升遷

及審批延任方面，可因應現時的建議妥為把關，以免政策推行後

出現問題，引來公眾抨擊。  

 

 應只限表現極好的同事方可留任。  

 

 因每人老化速度不同，為免部分人過度操勞，應讓新入職僱員在

60 至 65 歲期間自願退休並獲取相應退休福利。  

 

 增加退休年齡的彈性，把退休年齡定為 55 至 65 歲，讓公務員視

乎個人需要選擇何時退休。部門和職系管方可根據個別情況，包

括部門運作需要、職系人手情況、申請人工作表現等因素，決定

適用於申請人的退休年齡。  

 

 局方在公務員即將達到退休年齡 (例如 58 歲 )時，按其意願並評估

其健康狀況及其他客觀條件，以決定該員應按原定計劃退休或延

長聘用期。  

 

 部分繼續留任的公務員可擔當培訓職務，盡用經驗教導後輩。  

 

 批准退休後繼續受僱的機制必須公平、公正、公開。  

 

反對者認為，應開設新職位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而非延長退休年齡。 

 

總結及建議  

 

基於上述調查結果，本會─  

 

(1)  贊成自一個未來日子起，提高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至 65歲，

但建議當局考慮讓有關人員按個人情況選擇在 60至 65歲期間退

休；  

 

(2)  贊成為職系／部門首長提供更多彈性，讓他們可在有需要時選擇

性地僱用已屆退休年齡的員工擔任公務員職位，但審批機制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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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開、公正，以免出現任人唯親的現象，並且以不妨礙有能

力的公務員晉升為原則；  

 

(3)  贊成除最後延長服務外，如能符合相關的審批條件，容許退休後

繼續受僱一段較長的時間，但在任何情況下，整段受僱期總共不

得超過五年；  

 

(4)  贊成適度地放寬退休後繼續受僱的審批準則，容許職系／部門首

長基於需要向資歷較淺的公務員傳承專門知識或經驗，考慮挽留

有關人員，但建議當局促請各職系／部門及早因應人力資源情

況，安排資深人員在任內向資歷較淺的人員傳授知識和經驗，並

將有關知識和經驗歸納總結，以講座及課程方式廣為傳授；  

 

(5)  贊成把最後延長服務的時間上限由 90日提高至 120日；  

 

(6)  贊成擴大退休後繼續受僱的適用範圍，以涵蓋新聘用條款的公務

員；  

 

(7)  贊成退休後繼續受僱的人員在繼續受僱期間，不應獲考慮晉升；  

 

(8)  贊成推出一項新的「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以合約形式聘用退

休公務員擔任以這些人士為對象的崗位，處理一些要求特定的公

務員技能或經驗的臨時 (包括有時限或兼職 )職務，但建議當局着

力培訓在職公務員學會有關特定技能，並設立機制防止職系／部

門以該等合約職位取代常設職位；  

 

(9)  贊成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的適用範圍只限於等同非首長級公務

員的合約崗位，但建議政府另行考慮解決首長級公務員青黃不接

的辦法；  

 

(10)贊成在一般情況下，文職人員的 65歲年齡限制將適用於退休後服

務合約計劃下的聘任；  

 

(11)贊成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的崗位的薪酬，不應較相若的公務員職

級的薪酬水平為高，而擔任這些崗位的人員一般不能享有其他適

用於公務員的附帶福利，但建議當局容許他們享有退休公務員福

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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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贊成精簡公務員離職後就業的規管機制，以便那些非首長級人員

並擔任較低職級的公務員在退休後按其意願可從事外間工作，並

建議擴大一律批准於退休後從事外間工作的適用範圍，以涵蓋法

定語文主任職系 (最高至總法定語文主任職級 )。  

 

 

 

 

政府法定語文主任協會  

2014年 7月 25日  


